
戶
，
，4
M
A
戶

一
、
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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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干了!

、
社
會
玉
作
行
政
的
定
義

副
會
工
作
行
政
(
的
。
已
芷
若
R
W
H
H門
戶
自
戶
口
凹
的
可
己
的
。
己
與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〈
的

o
n
U
{

4〈
已
阿
拉
門
而
但
已
自
古
古
片
片

E
Z
E
)
具
有
相
同
的
涵
義
。

只
古
。

H
M
h
p
丹
江
認
為
行
政
是
指
透
過
組
織
內
所
有
人
員
的
協
調
與
合
作
，
去
完
成
工

作
的
過
程
(
註
一
)

出
R
Z
Z
Y
吋
門
而
口
阿
叩
門
則
指
出
.. 

付
行
政
是
一
連
續
的
動
態
過
程
。

已
此
過
程
的
目
的
是
為
了
達
成
目
標
。

曾
要
運
用
人
力
與
物
力
去
達
成
目
標
。

的
協
調
與
合
作
日
厄
運
用
人
力
、
物
力
的
主
耍
手
段
。

伺
行
政
的
主
要
要
素
是
現
劃
、
組
織
、
領
導
及
藝
術
家
的
才
能
(
註
二
)
。

而
，
『
。
『
口
已
﹒
間
正
旦
旦

m
v
在
一
九
五
0
年
師
指
出
，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是
把
社
會
政

策
轉
化
為
社
會
服
務
的
過
程
(
註
一
二
)
。

故
吾
人
可
說
，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即
是
社
會
工
作
機
構
的
行
政
者
將
其
機
構
說
有
的
服

務
政
策
轉
化
為
具
體
的
服
務
，
以
便
輸
送
給
其
案
主
萃
的
過
程
。

--
、
社
會
玉
作
行
政
的
過
程

行
政
與
管
理
此
二
個
名
詞
當
做
動
態
的
過
程
時
，
二
者
常
可
交
互
使
用
之
(
註
四
)

，
只
是
政
府
機
關
較
常
用
行
政
一
詞
，
民
間
機
構
較
常
用
管
理

一
詞
(
註
五
)
。
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的
過
程
，
可
借
用
管
理
的
過
程
:
規
劃
(
1呂
口
古
巴
、
組
織

(
0品
S
E

古
巴
、
領
導

(
-
g
E白
色
、
控
制

(
2
早

S
E

口
閃
)
。
以
下
分
述
之

(
註
六
)
。

i 政!

!才說!

"、p!
i 我J i 
蘇
景
輝

八
鬥
規
劃(
2戶
口
口
古
巴

規
劃
者
，
乃
代
表
一
種
針
對
未
來
所
擬
採
取
的
行
動
，
進
行
分
析
與
選
擇
的
程
序
。

具
體
來
說
，
就
是
管
理
者
在
沒
有
謀
取
他
們
負
責
的
行
動
之
前
，
先
行
揉
尋
可
能
揉
取
的

方
案
;
一
方
面
考
慮
木
身
所
要
達
成
的
基
本
任
務
，
另
一
方
面
，
基
於
未
來
面
臨
的
璟
境

狀
況
與
內
在
資
源
條
件
，
比
較
各
方
案
之
成
木
與
效
益
關
係
，
然
後
選
擇
最
佳
之
方
案
。

可
供
現
劃
的
方
案
性
質
包
括
極
廣
，
自
時
間
觀
點
，
可
以
是
十
年
，
甚
至
二
十
年
或

更
畏
的
長
期
計
畫
，
也
可
能
是
一
年
或
一
季
、
一
月
或
更
短
的
短
期
計
畫
;
自
涵
蓋
範
圍

觀
點
，
可
以
是
一
機
構
之
整
體
計
壺
，
也
可
是
某
一
部
門
或
某
項
專
案
之
局
部
計
畫
;
自

一
企
業
經
營
功
能
3
5
印
戶
口2
間
門
已
口
已
古
口
)
觀
點
，
可
阿
以
是
屬
於
一
種
生
產
日
程
，

也
可
以
是
有
關
行
銷
或
財
務
方
面
的
活
動
。
但
是
只
要
可
供
揉
行
的
途
徑
或
方
式
有
一
個

以
上
，
它
們
都
需
要
經
過
規
劃
程
序
，
以
期
所
選
定
的
，
乃
是
最
佳
的
一
個
方
案
。

「
規
劃
」
(
1位
口
口
戶
口
也
與
「
計
畫
」

(
1戶
口
)
乃
用
以
代
表
兩
種
相
關
但
不
相

同
的
觀
念
或
內
容
。
規
劃
代
表
一
程
序
，
而
計
畫
乃
是
規
劃
的
產
物
或
結
果
。
平
常
我
們

所
看
到
經
核
定
或
通
過
的
預
算
或
文
件
，
乃
是
計
畫
。
但
自
管
理
觀
點
，
真
正
重
要
的
，

乃
是
在
這
些
計
畫
背
後
，
並
導
致
這
些
計
畫
的
規
劃
程
序
;
我
們
認
為
，
良
好
的
計
畫
，

乃
是
藉
由
有
效
的
組
剖
程
序
而
產
生
的
。

已
組
緝

(
O品
g
z
z
m
c

管
理
所
包
括
的
組
織
功
能
，
其
作
用
為
建
立
一
機
構
之
內
部
結
構
，
使
得
工
作
、
人

員
及
權
貴
之
間
，
能
發
生
適
當
的
分
工
與
合
作
關
係
，
以
有
效
擔
負
和
進
行
各
種
業
務
和

管
理
工
作
。

首
先
，
應
將
達
成
一
機
構
之
整
體
目
標
所
需
從
事
的
工
作
，
依
攘
某
種
基
礎
，
加
以

組
合
為
若
干
部
門
或
單
位
。
如
果
一
機
構
之
任
務
範
園
狹
小
且
單
純
，
這
種
工
作
並
不
困

難
;
但
在
多
數
情
況
下
，
由
於
牽
涉
工
作
項
目
眾
多
;
且
性
質
復
雜
，
所
設
置
的
部
門
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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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限
於
一
層
，
而
是
較
大
單
位
內
，
還
有
較
細
分
的
工
作
單
位
，
可
達
蚊
層
之
多
。
一
般

我
們
所
看
到
的
組
織
系
統
圈
，
就
代
表
這
種
基
本
組
織
結
構
。
不
過
，
組
織
問
題
，
除
了

建
立
組
織
系
統
外
，
還
要
劃
分
各
部
門
職
掌
，
確
定
彼
此
權
責
閥
係
，
建
立
過
當
溝
通
途

徑
以
及
選
用
適
當
人
員
等
等
。

組
織
結
構
是
否
良
好
，
影
響
一
機
構
之
效
能
率
甚
大
。
組
織
不
佳
，
將
會
造
成
工
作

重
復
遺
漏
，
畸
重
畸
輕
，
人
員
之
間
不
能
合
作
，
或
決
策
遲
緩
等
等
不
良
後
果
。
因
此
，

任
伺
機
構
之
管
理
，
僅
有
良
好
的
計
畫
是
不
侈
的
，
它
還
靠
有
良
好
組
織
之
支
持
，
才
能

將
計
畫
付
諸
實
施
。

再
者
，
什
麼
是
良
好
的
組
織
，
也
不
是
一
成
不
變
的
，
隨
著
一
機
構
任
務
及
外
界
璟

鹿
的
改
變
，
其
組
織
也
要
配
合
相
應
改
變
，
這
樣
使
得
管
理
中
的
組
織
功
能
成
為
一
項
持

續
不
斷
的
工
作
，
而
非
僅
限
於
機
構
創
立
時
才
需
要
。

的W誼
導

(
-
g已
戶
口
問
)

領
導
代
表
管
理
中
一
種
影
響
力
的
發
揮
和
運
用
，
其
目
的
為
激
發
工
作
人
員
之
努
力

意
頤
，
引
導
其
努
力
方
向
，
以
增
加
他
們
所
能
發
揮
的
生
產
力
和
對
組
織
的
貢
獻
。

如
前
所
述
，
管
理
的
基
本
意
義
為
「
藉
由
軍
力
達
成
目
標
」
，
而
一
組
織
主
要
由
人

所
組
成
，
這
樣
使
得
領
導
功
能
在
管
理
中
佔
有
一
極
重
要
地
位
。
讓
我
們
想
像
一
個
機
構

，
有
了
良
好
的
計
畫
和
組
織
，
但
如
個
個
組
織
成
員
垂
頭
喪
氣
，
沒
精
打
彩
，
則
再
好
的

計
畫
和
組
織
，
也
都
成
為
其
文
和
形
式
，
不
能
發
揮
其
作
用
。

尤
其
在
一
民
主
社
會
中
，
要
影
響
成
員
的
行
為
，
已
不
能
只
靠
權
威
或
命
令
。
要
真

正
激
發
人
員
的
工
作
意
願
和
潛
在
能
力
，
涉
及
眾
多
社
會
心
理
因
絮
，
同
時
也
隨
任
務
性
質

、
外
界
璟
拉
等
狀
況
而
改
變
，
使
得
領
導
成
為
管
理
中
一
項
十
分
復
雜
而
困
難
的
功
能
。

首
先
，
領
導
有
賴
良
好
的
溝
通
，
包
括
雙
向
的
溝
通
:
主
管
所
要
傅
遁
的
信
息
，
能
移

準
確
而
及
時
的
抵
達
址
(
于
國
;
下
屬
的
意
見
和
接
度
，
也
同
樣
能
傳
達
給
適
當
的
上
級
。

這
和
溝
通
的
方
式
包
括
有
正
式
和
非
正
式
的
，
其
對
於
行
為
的
影
響
各
有
不
同
的
作
用
。

其
次
，
領
導
有
賴
對
於
員
工
的
激
勵
，
此
帥
瞭
解
員
工
的
需
要
和
動
機
，
如
何
使
其

追
求
個
人
需
要
滿
足
同
時
也
達
成
組
織
需
要
;
或
換
言
之
，
使
他
藉
由
達
成
組
織
所
分
配

的
任
務
而
握
得
個
人
的
滿
足
。

再
則
為
領
導
的
方
式
，
自
殿
厲
或
專
斷
的
領
導
方
式
，
至
自
由
放
任
的
領
導
方
式
，

其
間
還
有
許
多
其
他
領
導
方
式
。
其
中
阿
以
那
種
方
式
較
有
效
，
或
在
什
麼
情
況
下
有
效
，

這
也
是
極
其
復
雜
的
問
題
。

的
控
制

(
g
E
B
-
-
E
S

不
管
一
組
織
擬
訂
多
麼
良
好
的
計
畫
，
一
旦
付
諸
實
施
，
都
會
發
現
，
種
種
事
實
發

展
或
結
果
，
不
是
原
來
所
假
定
的
或
預
期
的
。
因
此
有
賴
管
理
中
另
一
種
功
能
，
以
應
付

和
解
決
這
種
問
題
，
一
般
就
稱
這
管
理
功
能
為
「
控
制
」
功
能
。

基
本
上
，
控
制
代
表
一
種
偵
察
、
比
較
和
改
正
的
程
序
。
此
創
建
立
某
種
反
饋
(
呵
呵
呵
已

Z
口5
系
統
，
能
有
規
則
地
將
某
種
實
際
狀
況
|
包
括
外
界
璟
境
及
組
織
緝
效
|
反
映
組

織
，
並
藉
由
管
理
人
員
或
電
算
機
;
和
預
期
狀
況
或
標
准
于
做
一
比
較
，
如
比
較
結
果
顯
示

，
其
間
差
異
超
出
一
定
程
度
，
則
管
理
者
必
須
探
討
原
因
，
並
採
取
改
正
行
動
。
這
樣
希

望
保
持
一
機
構
所
揉
行
動
及
質
際
發
展
，
不
致
與
原
有
目
標
及
計
畫
，
背
道
而
馳
。

控
制
並
非
事
後
檢
討
，
因
為
，
等
到
事
後
才
發
現
差
錯
，
往
往
事
過
境
遷
，
為
時
已

晚
。
管
理
上
所
強
調
的
控
制
功
能
，
乃
是
希
望
在
採
取
行
動
之
前
或
當
時
，
就
能
發
生
引

導
或
匡
正
的
作
用
。
譬
如
靈
敏
的
賢
訊
反
筒
，
可
有
助
於
達
成
這
種
目
的
;
而
如
能
藉
由

控
制
系
統
之
建
立
|
譬
如
評
估
標
準
之
選
擇
及
實
施
等

l

事
先
即
能
影
響
人
們
的
行
為
，

使
其
朝
向
特
定
方
向
努
力
，
更
是
代
表
控
制
所
能
發
揮
的
積
極
作
用
。

事
質
上
，
控
制
功
能
和
現
劃
功
能
之
間
，
其
有
密
不
可
分
的
關
係
。
有
計
畫
而
控
制

，
有
如
脫
極
之
馬
，
難
以
把
握
其
奔
馳
方
向
;
而
如
缺
乏
計
畫
，
控
制
亦
失
去
其
憑
藉
，

漫
無
目
的
，
因
此
，
討
論
管
理
程
序
時
，
一
般
常
將
規
劃
與
控
制
相
提
並
論
，
俾
能
表
現

一
較
完
整
的
作
用
。

三
、
社
會
玉
作
行
政
者
的
妥
件

村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者
的
技
術
﹒
.

一
個
成
功
的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者
應
其
俯
怎
樣
的
技
術
和
特
質
?
美
國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
協
會
(
2丘
古
口
已
〉
凹
的O立
m
Z
F
O口。
h
E

立
丘
吉

R
T
叩
門
叫
)
的
一
個
委
員
會
仔
細
地

研
討
了
此
一
問
題
，
認
為
社
工
行
政
者
酪
其
俯
以
下
的
技
術
(
註
七
)

.. 

L

早
在
事
賞
之
前
能
思
考
、
規
剖O

Z

分
析
計
童
的
可
行
性
。

n
a
考
慮
做
事
的
相
關
方
法
。

A
h預
估
與
評
價
決
策
的
可
能
影
響o

a

設
定
優
先
順
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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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
決
策
。

1

處
取
向
荐
的
角
色
與
任
務
。

&
維
持
個
人
的
心
理
平
衡
。

9
.了
解
科
層
體
系
的
功
能
、
組
織
理
論
，
並
運
用
這
些
去
達
成
機
構
目
標
o

m

運
用
特
殊
人
才
去
工
作
，
並
消
拜
他
們
的
限
制
。

扎
建
設
性
的
使
用
橙
威
並
授
權
。

也
有
鼓
地
與
他
人
海
通
。

也
果
斷
地
行
動
。

沒
有
一
個
行
政
者
能
完
美
地
全
部
做
到
上
述
各
點
，
但
行
政
者
若
能
越
了
解
行
政
的

過
程
，
技
兵
俯
行
政
技
巧
，
則
他
的
機
構
在
輸
送
服
務
給
民
眾
時
則
更
具
效
率
。

口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者
應
具
備
的
知
識
:

充
足
的
行
政
知
識
是
運
作
社
會
服
務
機
榷
的
有
效
要
素
，
以
下
是
一
個
社
會
工
作
行

政
者
怯
兵
仰
的
知
識
(
註
八
)

L

社
工
行
政
者
應
具
有
充
足
的
有
關
機
構
目
的
、
政
策
、
資
源
等
知
識
O

Z

別
工
行
政
者
略
具
有
基
木
的
人
類
行
為
動
力
的
知
識
。

丘
社
工
行
政
者
應
具
有
社
區
資
源
的
結
合
知
識
，
特
別
是
與
他
自
己
的
機
構
有
闊
的

資
源
。A

U刷
工
行
政
者
應
具
有
機
構
所
使
用
的
社
工
方
法
的
了
解
。

在
社
工
行
政
者
應
具
俯
管
理
原
則
、
過
程
、
技
巧
的
知
識
。

6
.社
工
行
政
者
必
誼
與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協
會
有
良
好
的
往
來o

t

社
工
行
政
者
必
獨
具
備
組
織
的
知
識
。

o
a社
工
行
政
務
必
讀
具
備
評
估
的
知
識
O

H
W社
會
工
作
行
政
者
續
有
的
態
度
﹒
.

除
了
知
識
、
技
術
外
，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者
晦
具
俯
專
業
接
度
，
它
是
與
員
工
、
社
區

建
立
良
好
關
係
的
要
索
(
註
九
)

L

行
政
者
應
尊
重
(
門
昂
的
℃
m
2
)
每
位
員
工
是
一
個
獨
立
的
個
人
。

Z

行
政
者
承
認
沒
有
人
是
完
善
的
，
接
受
此
二
則
提
，
尊
重
(
門
而
它
已
古
巴
每
位

員
工
與
自
己
。

門
心
行
政
者
揖
供
物
質
設
施
與
心
理
氣
候
，
以
促
使
每
位
員
工
有
最
好
的
工
作
表
現
。

4

行
政
者
了
解
價
值
的
重
要
性
。

丘
行
政
者
有
一
開
放
性
的
心
靈
，
接
納
新
的
意
見
與
事
實
。

C
M行
政
者
承
認
機
構
的
福
祉
比
任
何
民
工
重
要
。

四

、
社
會
玉
作
行
政
的
基
本
原
則

吋
門
而n
r叩
門
提
出
十
八
點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的
原
則
，
做
為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者
在
工
作
上

的
引
導
(
註

-
0
)

村
社
會
工
作
價
值
的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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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吋}
Z
F

戶
口
已
立
呵
。
問
∞
。
旦
旦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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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
〈
且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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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)
行
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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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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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工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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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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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
，
並
以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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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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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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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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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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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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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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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B
B

口
旦
司
H
H
D已

Q
Z
E
H
A

而
且
的
)•. 

社
會
工
作
機
峙
的
行
政
者
必
讀
了
解
社
區
的
需
求
及
案
主
的
需
求

，
並
接
受
滿
足
他
們
的
需
求
是
機
榕
的
基
木
職
責
此
一
事
實
。

伺
機
構
目
的
的
原
則
(
吋
穹
吋
門
戶
口
已
立
而
且
〉

m
g

口
可
可
口
名
。
由
而
〉

•• 

機
構
的
行
政

者
必
讀
能
清
楚
地
了
解
機
惜
的
目
的
，
如
此
其
決
策
與
行
動
方
能
切
合
機
構
的
目
的
。

的
文
化
背
景
原
則
(
吋
伊
呵?
-
M
H
M
立
H
L呵。
問
白
丘
吉

2
-
r
t

戶
口m
N
U
-
-
機
槽
行
政

~

者
必
讀
要
偉
宜
去
了
解
其
所
在
社
區
的
文
化
背
景
，
因
為
文
化
影
響
人
們
對
需
求
的
表
達

方
式
，
服
務
的
認
可
，
以
及
人
們
對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之
支
持
與
使
用
情
形
。

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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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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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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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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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吋
}
Z
P
古
已

1
呵
。
同
】
M
Z
G
O
M
民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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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
己
心
。
口
的
l

E
]心
間
)
•. 

行
政
者
必
讀
與
董
事
會
、
貝
工
、
甚
至
案
主
翠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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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
好
且
有
意
義
的
關
係
，

如
此
機
糟
的
服
務
方
案
才
可
能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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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付
靚
機
排
為
一
整
體
的
原
則
(
吋
計
叮
叮
立E
n
-
-呵。
同
〉
巾
叫
而
且
口
可
吋
。

Z
E
z
-
­

社
會
工
作
機
構
必
讀
被
關
為
由
相
關
各
部
門
所
構
成
的
一
有
機
體
系
，
經
由
此
中
人
們
的

共
同
努
力
，
才
能
提
供
各
種
服
務
。

的
專
業
責
任
的
原
則
(
吋
伊
叮
叮
門
古
已
立
呵
。
同
】

v
g
p
m
丘
g
t
m
g
M
V
O
口
間
在
戶
口
同
志

.. 
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者
要
負
起
責
任
，
提
供
高
品
質
的
專
業
服
務
。

的
參
與
的
原
則
(
吋
言
句
門
戶
口
已
立
呵
。
問
】

M
o
z
r
q巳
戶
。
口
)•• 
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者

應
鼓
勵
董
事
會
、
員
工
、
案
主
軍
參
與
機
構
的
決
策
及
問
題
的
解
決
過
程
。

的w游
逅
的
原
則
尸
吋
叮
叮
叮
門
戶
口
已
℃
古
巴
。
。
白
自
己
口
甘
心
已
。
口
)

•• 
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
者
有
責
任
開
放
路
過
管
道
精
董
事
會
、
貝
工
及
社
區
。

開
領
導
的
原
則
(
吋
叮
叮
叮
門
戶
口
已
立
而
且
F
S
已
而
門
∞E
Z

機
構
的
責
任
，
以
達
到
機
構
提
供
專
業
服
務
的
目
標
。

.• 

行
政
者
要
負
起
領
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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